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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麥寮鄉村里、社區守望相助隊運作經費補助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28 日麥鄉民字第 1010018999 號函頒發 

中華民國 113 年 05 月 24 日麥鄉民字第 1130800466 號函修正第 3點及

第 7點 

中華民國 115 年 03 月 09 日麥鄉民字第 1150800218 號函修正第三點及

第四點 (一)6 部份 

一、目的：雲林縣麥寮鄉公所（以下簡稱本所）為加強輔導村里、社區

成立守望相助隊，有效運用人力資源，鼓勵居民主動參與落

實巡守工作並持續組織運作，發揮守望相助功能，特訂定本

作業要點。 

 

二、補助對象： 

（一） 「單一村里或社區之守望相助隊」所歸於之立案社區發展協會。 

（二） 「跨村里之區域型守望相助隊」所歸於之立案社區發展協會。 

 

三、補助標準及項目： 

（一）補助標準：每一隊補助金額上限為新台幣十六萬元。 

（二）補助項目： 

1、包含事務費、裝備費、巡邏車維修費、三節（春節、端午節及

中秋節）服勤慰勞品、巡守人員投保意外險、防治研習及宣導

費，其項目及基準詳如附件一。 

2、不予補助項目： 

      （1）設施設備。 

（2）辦理活動之服裝費（租用除外）、工作人員津貼人事費及

僱工工資。 

      （3）各項活動紀念品費、摸彩品、禮品【不含三節（春節、端

午節及中秋節）服勤慰勞品】、獎品與獎金。 

（4）旅遊（健行）、自強活動、觀摩、聚餐、慶生、烤肉等聯

誼性質活動及各項出國考察等性質活動。 

      （5）未依規定日期提出申請、資料不全或資格不符者。 

 

四、申請及審核方式： 

（一）由村里、社區守望相助隊所歸於之立案社區發展協會檢附下列文

書，向本所提出申請補助： 

1、補助申請書（附表 1）。 

2、補助計畫書（附表 2）。 

3、經費概算表（附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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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守望相助隊組織成員名冊。 

5、巡守路線圖。 

6、社區發展協會立案證書影本、理事長當選證書影本、全體會員名

冊。 

（二）申請表及有關資料經本所審核後，如有缺漏或不符規定而能補正

者，通知社區發展協會進行補正，無法補正者，則不予通過審核。 

（三）各社區發展協會申請資料經本所核准後函知申請補助之社區發展

協會補助金額並進行核銷。 

 

五、經費請撥及核銷程序： 

（一）執行後受補助之社區發展協會檢具下列文書，向本所提出經費核

銷及核撥補助款： 

1、領據（附表 4）。 

2、經費支出憑證簿封面（附表 5）。 

3、補助經費支出明細表（附表 6）。 

4、已黏貼憑證並經核章後之憑證粘貼單（附表 7）。 

（二）以上支出憑證應分別依序整理彙訂成冊（封面－支出明細表－憑證

粘貼單）送本所進行審核，如有缺漏或不符規定而能補正者，通

知社區發展協會進行補正，無法補正者，則不予通過審核。 

（三）由各社區發展協會送件至本所核銷之資料由本所留存。 

 

六、本項補助經費不得與其他補助經費重複申領，如同一案件向兩個以

上機關提出申請補（捐）助，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及向各機關申請

補（捐）助之項目及金額。 

 

七、行政透明及公開揭露之規定，申請機關應向本所提出以下資料： 

（一）申請人聲明書：向本所申請補助時，請填寫申請人聲明書。（附

表 8） 

（二）機關自行檢核表：受補助社區之守望相助隊提送相關資料時，機

關依雲林縣政府頒布之利益衝突迴避自行檢核表事先檢核。（附表

9） 

（三）事前揭露表：上開聲明書填寫完妥，申請人如勾選屬於公職人員

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2條、第 3條所稱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者，請填

寫事前公開揭露表，並繳回本所；倘聲明書勾選非屬公職人員或其

關係人者，則無需填寫事前揭露表。（附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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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事後公開表：對於填寫事前揭露表之申請補助人民團體，於補助

行為完成後，本所必須填寫事後公開表。（附表 11） 

（五）上網公告：事前揭露表及事後公開表填寫完畢後，置於本所網頁

公告。 

八、受補助之守望相助隊申請資料不實或有造假情事，除應繳回該部分

之補助經費外，得依情節輕重對守望相助隊補助案件停止補助 1

年至 5年。 

 

九、所需經費由本所視財源狀況編列年度預算支應，但年度預算補助款

不足時，不予補助。 

 

十、本作業要點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補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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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雲林縣麥寮鄉村里、社區守望相助隊 
運作經費補助項目及基準表 

項       目 基             準 核銷應附資料 

一、事務費 

1、水電補助費。 以勤務據點為限。 原始憑證。 

2、油料補助費。 核實報支。 
1、原始憑證。 

2、行車執照影本。 

3、夜點費。 

勤務執行至23時或23時

至 6時前服勤者，檢據名

冊，每人支夜點費50元。 

1、原始憑證。 

2、值勤表及隊員名冊

。 

3、於用途說明欄內

註明日期、人數

及合計數量。 

4、文具、紙張、印

刷及資訊耗材等

辦公費。 
核實報支。 原始憑證。 

二、裝備費 

照明設備、安全防護

頭盔、雨具、反光背

心、警棍、警笛、交

通指揮棒、防身噴霧

、制服、滅火器材及

其他執勤必要之裝

備。 

補助額度內核實報支。 

1、原始憑證。 

2、購置裝備應附相片

備查。 

三、巡邏車

維修費 
維修費。 核實報支。 原始憑證。 

四、三節（

春節、

端午節

及中秋

節）慰

勞品 

禮品費。 

1、核實報支。 

2、每份以新台幣600元

為上限。 

原始憑證。 

五、巡守人

員投保

意外險 

投保意外險費。 核實報支。 
保險費收據【需加蓋

收費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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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麥寮鄉村里、社區守望相助隊 
運作經費補助項目及基準表 

項       目 基             準 核銷應附資料 

六、防治研            

   習及宣

導費 

1、講師鐘點費 

內聘講座最高每小時800

元，外聘講座最高每小時

1,600元，未滿一小時不

予計算；專題演講費最高

每小時2,000元。 

1、印領清冊、領款人

扣繳憑單。 

2、應附活動相片備查

。 

2、專家出席費 最高2,500元。 

1、印領清冊、領款人

扣繳憑單。 

2、專家學經歷簡介。 

3、應附活動相片備查

。 

3、茶水費 每次最高補助3,000元。 

1、原始憑證。 

2、應附活動相片備查

。 

4、場地費 
按租用單位收費標準支

付。 

5、布置費 每次最高補助2,000元。 

6、器材租用費 每次最高補助5,000元。 

7、文具印刷費 核實報支。 

8、宣導品 

1、核實報支。 

2、每份以新台幣 100 元

為上限。 

1、原始憑證。 

2、應附宣導品相片備

查。 

 



 6 

 

附表 1 

雲 林 縣 麥 寮 鄉 ○ ○ 年 度 補 助 ○ ○ 社 區 發 展 協 會 

○ ○ 村 里 、 社 區 守 望 相 助 隊 運 作 經 費 申 請 表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申 請 單 位 資 料 

單 位 名 稱      ○ ○ ○ ○ 社 區 發 展 協 會 電話  

理 事 長  
身份證

字號 
 

蓋章
（社區

發展協

會會章） 

 

住     址  

申請補助金額 新台幣○○萬元整 

守 望 相 助 隊 概 況 

隊 名 ○○○村里（社區）守望相助隊 
隊

長 

 

組 織 成 員 

及 

任 務 編 組 

 

經

費

來

源 

 

運 作 方 式 

 

檢 附 文 件 

一、補助計畫書。                   二、經費概算表。 

三、守望相助隊組織成員名冊。       四、巡守路線圖。 

五、社區發展協會立案證書影本、理事長當選證書影本。                 

 



 7 

 

附表 2 

雲林縣麥寮鄉○○社區發展協會 
○○（村里、社區）守望相助隊○○年度運作經費 

補助計畫書 
壹、依據： 

雲林縣麥寮鄉公所○年○月○日麥鄉民字第○○○○號

函頒「雲林縣麥寮鄉村里、社區守望相助隊運作經費補助

作業要點」。 

貳、目的： 
（範例：運用民力資源，協助里、社區治安維護工作，淨
化轄區治安．．．．．．） 

參、執行內容： 
（範例：購買執行巡守勤務所需裝備【照明設備、安全防
護頭盔、巡邏箱、反光背心、警棍、警笛、交通指揮棒、
滅火器材．．．．．．】，俾利勤務正常運作，提供守望
相助巡守人員安全保障．．．．．．） 

肆、辦法： 
（範例：購買執行巡守勤務裝備，分發巡守人員使
用．．．．．．） 

伍、經費概算： 
（範例：新臺幣○○○元） 

陸、效益評估 
（範例：運用民力資源積極宣導守望相助工作理念，協力
維護轄區治安，提供民眾急難救助及各項社會服務．．．．．．） 

柒、執行單位 
（範例：○○村、社區【辦公處、發展協會、守望相助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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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雲林縣麥寮鄉○○社區發展協會 

○○（村里、社區）守望相助隊○○年度運作需用經費概算表 

項   目 單   位 數   量 單   價 總   價 說   明 

      

      

      

      

      

      

合   計      

備    考 

 

守望相助隊會計(總務)：              守望相助隊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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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領          據 

 

茲向雲林縣麥寮鄉公所領到補助村里、社區守望相助

隊運作經費計新臺幣○○○○元整無訛。 

 

此  據 

 

 

 

 

單位名稱： 

(應與社區發展協會名稱一致) 

理 事 長：             （簽章） 

單位住址： 

統一編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 ○ ○ ○ 

社 區 發 展 協 會 

會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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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 5       單位名稱：○○○○社區發展協會 

補助村里、社區守望相助隊運作經費支出憑證簿 

年度： 

補助經費     補助經費新台幣（大寫）：新台幣             元整 

原始憑   共    原始憑證共  張，計新台幣：                 元整 

 

本會           本會自籌經費新台幣（大寫）：               元整 

  

受補助之單位審核簽章 

○○○社區發展協會 

會計   

總幹事   

理事長   

○○○守望相助隊 

總務   

總幹事   

大隊長   

填表說明：請各接受補助單位於計畫執行完畢後，連同「經費支出明細表」、 

     「支出原始憑證」依序裝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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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 6       單位名稱：○○○○社區發展協會  

補助村里、社區守望相助隊運作經費支出明細表 
 

年度： 

支出日期 

摘 要 

原始 

憑證 

編號 

金 額（新台幣） 

年 月 日 
內  政  部 

補助金額 

縣    府 

補助金額 

鄉公所 

補助金額 

協會自籌 

金  額 
合 計 

               

          

          

          

          

          

          

          

          

          

          

合計      

填表說明： 

1. 請依原使憑證編號順序填列。 

2. 如接受二個以上政府機關補助者，應列明各機關補助項目及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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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 

○○○○社區發展協會 經費支出憑證單 

憑證編號 金           額 

單據共計 ○ 張 
第○○號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 

       

用   途 
隊員保險費 

（內政部補助：○○元；縣府補助：○○元；鄉公所補助金額○○元；

本會自籌：○○元） 

主辦人  會計  
驗收或

證明 
 總幹事  理事長  

   ……………………..憑………..證……….黏……….貼……….………………………. 

○○○守望相助隊 

總 
 

務 

 
總
幹
事 

 
大
隊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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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8 

申請人(單位)聲明書 

填報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申請人： ＯＯ社區發展協會   

統一編號：                                          

計畫名稱：OO 守望相助隊 OOO 年度運作經費補助計畫書 

   

茲向麥寮鄉公所  民政課   聲明如下：  

本申請人(單位) □是□否為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2 條、第 3 條所稱公職人員

或其關係人。 

★ 勾選「是」者，應填「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 條第 2項公職人員及關係人 身

分關係揭露表」，未揭露者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8 條第 3 項規定，將處

以罰鍰。(相關法條請參閱揭露表)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第 2 條 

本法所稱公職人員，其範圍如下： 

一、總統、副總統。 

二、各級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總、分支機構之首長、副首長、幕僚長、副幕僚長與該等 

    職務之人。 

三、政務人員。 

四、各級公立學校、軍警院校、矯正學校校長、副校長；其設有附屬機構者，該機構之首長、
副首長。 

五、各級民意機關之民意代表。 

六、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其出資、捐助之私法人之董事、監察人與該等職務之人。 

七、公法人之董事、監察人、首長、執行長與該等職務之人。 

八、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董事長、執行長、秘書長與該等職務之人。 

九、法官、檢察官、戰時軍法官、行政執行官、司法事務官及檢察事務官。 

十、各級軍事機關（構）及部隊上校編階以上之主官、副主官。 

十一、其他各級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機構、各級公立學校、軍警院校、矯正學校及附屬
機構辦理工 

務、建築管理、城鄉計畫、政風、會計、審計、採購業務之主管人員。 

十二、其他職務性質特殊，經行政院會同主管府、院核定適用本法之人員。 

依法代理執行前項公職人員職務之人員，於執行該職務期間亦屬本法之公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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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條 

本法所定公職人員之關係人，其範圍如下： 

一、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 

二、公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內親屬。 

三、公職人員或其配偶信託財產之受託人。但依法辦理強制信託時，不在此限。 

四、公職人員、第一款與第二款所列人員擔任負責人、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相
類似職務之營利 

    事業、非營利之法人及非法人團體。但屬政府或公股指派、遴聘代表或由政府聘任者，不
包括之。 

五、經公職人員進用之機要人員。 

六、各級民意代表之助理。 

前項第六款所稱之助理指各級民意代表之公費助理、其加入助理工會之助理及其他受其指揮監
督之助理。 

 

       此致  

麥寮鄉公所 

 

 

 

 

申請人：                   （簽名或蓋章）(單位大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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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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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 10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 條第 2 項 

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範本 

【A.事前揭露】：本表由公職人員或關係人填寫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團體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補助或交易行為前，應主動於申

請或投標文件內據實表明其身分關係） 

※交易或補助對象屬公職人員或關係人者，請填寫此表。非屬公職人員或關係人者，免填此表。 

   表 1： 

參與交易或補助案件名稱： 案號：              （無案號者免填） 

本案補助或交易對象係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 

□公職人員（勾選此項者，無需填寫表 2） 

  姓名：        服務機關團體：        職稱：        

□公職人員之關係人（勾選此項者，請繼續填寫表 2） 

   表 2： 

公職人員： 

姓名：        服務機關團體：        職稱：           

關係人 關係人（屬自然人者）：姓名         

關係人（屬營利事業、非營利之法人或非法人團體）： 

        名稱          統一編號         代表人或管理人姓名                                                          

 關係人與公職人員間係第 3 條第 1 項各款之關係 

□第 1 款 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 

□第 2 款 公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內親屬 稱謂： 

□第 3 款 公職人員或其配偶信託財產之受託人 受託人名稱：          

□第 4 款 

（請填寫

abc 欄位） 

a.請勾選關係人係屬下列何

者： 

□營利事業 

□非營利法人 

□非法人團體 

b.請勾選係以下何者擔任職務： 

□公職人員本人 

□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

屬。姓名：           

□公職人員二親等以內親屬。 
  親屬稱謂：        (填寫親屬稱謂

例如：兒媳、女婿、兄嫂、弟媳、連
襟、妯娌) 

  姓名：           

c.請勾選擔任職務名稱： 

□負責人 

□董事 

□獨立董事 

□監察人 

□經理人 

□相類似職務：     

□第 5 款 經公職人員進用之機要人員 機要人員之服務機關：        職稱：         

□第 6 款 各級民意代表之助理 助理之服務機關：        職稱：         

 

 

填表人簽名或蓋章： 

（填表人屬營利事業、非營利之法人或非法人團體者，請一併由該「事業法人團體」及「負責人」蓋

章）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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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此致機關： 
 

※填表說明： 
  1.請先填寫表 1，選擇補助或交易對象係公職人員或關係人。 
  2.補助或交易對象係公職人員者，無須填表 2；補助或交易對象為公職人員之關係人者，則須填寫表 2。 
  3.表 2 請填寫公職人員及關係人之基本資料，並選擇填寫關係人與公職人員間屬第 3 條第 1 項各款之關係。 
  4.有其他記載事項請填於備註。 
  5.請填寫參與交易或補助案件名稱，填表人即公職人員或關係人請於簽名欄位簽名或蓋章，並填寫填表日期。 
 
※相關法條：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第 2 條 
本法所稱公職人員，其範圍如下： 
一、總統、副總統。 
二、各級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總、分支機構之首長、副首長、幕僚長、副幕僚長與該等

職務之人。 
三、政務人員。 
四、各級公立學校、軍警院校、矯正學校校長、副校長；其設有附屬機構者，該機構之首長、

副首長。 
五、各級民意機關之民意代表。 
六、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其出資、捐助之私法人之董事、監察人與該等職務之人。 
七、公法人之董事、監察人、首長、執行長與該等職務之人。 
八、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董事長、執行長、秘書長與該等職務之人。 
九、法官、檢察官、戰時軍法官、行政執行官、司法事務官及檢察事務官。 
十、各級軍事機關（構）及部隊上校編階以上之主官、副主官。 
十一、其他各級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機構、各級公立學校、軍警院校、矯正學校及附屬

機構辦理工務、建築管理、城鄉計畫、政風、會計、審計、採購業務之主管人員。 
十二、其他職務性質特殊，經行政院會同主管府、院核定適用本法之人員。 
依法代理執行前項公職人員職務之人員，於執行該職務期間亦屬本法之公職人員。 

 
       第 3 條 

本法所定公職人員之關係人，其範圍如下： 
一、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 
二、公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內親屬。 
三、公職人員或其配偶信託財產之受託人。但依法辦理強制信託時，不在此限。 
四、公職人員、第一款與第二款所列人員擔任負責人、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相類似職務之營利事業、非營利之

法人及非法人團體。但屬政府或公股指派、遴聘代表或由政府聘任者，不包括之。 
五、經公職人員進用之機要人員。 
六、各級民意代表之助理。 
前項第六款所稱之助理指各級民意代表之公費助理、其加入助理工會之助理及其他受其指揮監督之助理。 

  
       第 14 條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補助、買賣、租賃、承攬或其他具有對價之交易行為。但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依政府採購法以公告程序或同法第一百零五條辦理之採購。 
二、依法令規定經由公平競爭方式，以公告程序辦理之採購、標售、標租或招標設定用益物權。 
三、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申請之補助；或對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依法令規定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之補助，或禁止其補助反不

利於公共利益且經補助法令主管機關核定同意之補助。 
四、交易標的為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所提供，並以公定價格交易。 
五、公營事業機構執行國家建設、公共政策或為公益用途申請承租、承購、委託經營、改良利用國有非公用不動產。 
六、一定金額以下之補助及交易。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團體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前項但書第一款至第三款補助或交易行為前，應主動
於申請或投標文件內據實表明其身分關係；於補助或交易行為成立後，該機關團體應連同其身分關係主動公開之。但屬前項但
書第三款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申請之補助者，不在此限。 
前項公開應利用電信網路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 
第一項但書第六款之一定金額，由行政院會同監察院定之。 

 
       第 18 條 

違反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者，依下列規定處罰： 
一、交易或補助金額未達新臺幣十萬元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二、交易或補助金額新臺幣十萬元以上未達一百萬元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三、交易或補助金額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未達一千萬元者，處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四、交易或補助金額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者，處新臺幣六百萬元以上該交易金額以下罰鍰。 
前項交易金額依契約所明定或可得確定之價格定之。但結算後之金額高於該價格者，依結算金額。 
違反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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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1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 
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範本 

【B.事後公開】：本表由機關團體填寫 
（於補助或交易行為成立後，該機關團體應連同其身分關係主動公開；前項公開應利用電信網路 

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 

機關團體應主動公開事項： 
一、 請將本交易或補助案之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公職人員及關係人 

身分關係揭露表範本【A.事前揭露】一併公開 
二、交易行為表 

本案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1項之交易行為 

交易機關  
交易名稱  案號            （無案號者免填） 

交易時間  
交易對象  
交易金額（新台幣）  
交易屬第14條第1項
但書第1款或第2款 

□第1款：依政府採購法以公告程序或同法第一百零五條辦理之採購。 

法令依據：                     （請填寫法令名稱及條次） 

□第2款：依法令規定經由公平競爭方式，以公告程序辦理之採購、標售、
標租或招標設定用益物權。 

法令依據：                     （請填寫法令名稱及條次） 

三、補助行為表 

本案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1項之補助行為 

補助機關  
補助名稱  案號                 （無案號者免填） 

補助時間  
補助對象  
補助金額（新台幣）  
補助屬第14條第1項
但書第3款 

□第3款：對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依法令規定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之補助。 

法令依據：                     （請填寫法令名稱及條次） 

□第3款：對公職人員之關係人禁止其補助反不利於公共利益且經補助法令

主管機關核定同意之補助。 

補助法令依據：                   （請填寫法令名稱及條次） 

核定之補助法令主管機關：                               

補助法令主管機關之核定文號：                                                   

補助法令主管機關核定同意之理由：                         

備註： 

主動公開之機關團體： 

主動公開之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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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說明： 
1.請機關團體一併將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範本【A.事前揭露】公開。 

   2. 本案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1項之交易行為者，請填寫二、交易行為表；屬補助行為者，請填寫三、補助行為表。 
3. 二、交易行為表請填寫交易機關、名稱、時間、對象、金額，並勾選填寫屬第14條第1項但書第1款或第2款之情形。 
4. 三、補助行為表請填寫補助機關、名稱、時間、對象、金額，並勾選屬第14條第1項但書第3款前段或後段之情形。 

 

 

※相關法條：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第2條 
本法所稱公職人員，其範圍如下： 
一、總統、副總統。 
二、各級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總、分支機構之首長、副首長、幕僚長、副幕僚長與該等職務之人。 
三、政務人員。 
四、各級公立學校、軍警院校、矯正學校校長、副校長；其設有附屬機構者，該機構之首長、副首長。 
五、各級民意機關之民意代表。 
六、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其出資、捐助之私法人之董事、監察人與該等職務之人。 
七、公法人之董事、監察人、首長、執行長與該等職務之人。 
八、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董事長、執行長、秘書長與該等職務之人。 
九、法官、檢察官、戰時軍法官、行政執行官、司法事務官及檢察事務官。 
十、各級軍事機關（構）及部隊上校編階以上之主官、副主官。 
十一、其他各級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機構、各級公立學校、軍警院校、矯正學校及附屬機構辦理工務、建築

管理、城鄉計畫、政風、會計、審計、採購業務之主管人員。 
十二、其他職務性質特殊，經行政院會同主管府、院核定適用本法之人員。 
依法代理執行前項公職人員職務之人員，於執行該職務期間亦屬本法之公職人員。 

 
       第3條 

本法所定公職人員之關係人，其範圍如下： 
一、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 
二、公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內親屬。 
三、公職人員或其配偶信託財產之受託人。但依法辦理強制信託時，不在此限。 
四、公職人員、第一款與第二款所列人員擔任負責人、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相類似職務之營利事業、

非營利之法人及非法人團體。但屬政府或公股指派、遴聘代表或由政府聘任者，不包括之。 
五、經公職人員進用之機要人員。 
六、各級民意代表之助理。 
前項第六款所稱之助理指各級民意代表之公費助理、其加入助理工會之助理及其他受其指揮監督之助理。 

  
       第14條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補助、買賣、租賃、承攬或其他具有對價之交
易行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依政府採購法以公告程序或同法第一百零五條辦理之採購。 
二、依法令規定經由公平競爭方式，以公告程序辦理之採購、標售、標租或招標設定用益物權。 
三、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申請之補助；或對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依法令規定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之補助，或禁止

其補助反不利於公共利益且經補助法令主管機關核定同意之補助。 
四、交易標的為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所提供，並以公定價格交易。 
五、公營事業機構執行國家建設、公共政策或為公益用途申請承租、承購、委託經營、改良利用國有非公用不動產。 
六、一定金額以下之補助及交易。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團體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前項但書第一款至第三款補助或交易行
為前，應主動於申請或投標文件內據實表明其身分關係；於補助或交易行為成立後，該機關團體應連同其身分關係
主動公開之。但屬前項但書第三款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申請之補助者，不在此限。 
前項公開應利用電信網路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 
第一項但書第六款之一定金額，由行政院會同監察院定之。 

 
       第18條 

違反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者，依下列規定處罰： 
一、交易或補助金額未達新臺幣十萬元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二、交易或補助金額新臺幣十萬元以上未達一百萬元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三、交易或補助金額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未達一千萬元者，處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四、交易或補助金額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者，處新臺幣六百萬元以上該交易金額以下罰鍰。 
前項交易金額依契約所明定或可得確定之價格定之。但結算後之金額高於該價格者，依結算金額。 
違反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